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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一般規定]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1條
　　為了明確涉外民事關係的法律適用，合理解決涉外民事爭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制定本法。
第2條
　　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確定。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本法和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沒有規定的，適用與該涉外民事關係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第3條
　　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可以明示選擇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法律。
第4條
[bookmark: _GoBack]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有強制性規定的，直接適用該強制性規定。
第5條
　　外國法律的適用將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第6條
　　涉外民事關係適用外國法律，該國不同區域實施不同法律的，適用與該涉外民事關係有最密切聯繫區域的法律。
第7條
　　訴訟時效，適用相關涉外民事關係應當適用的法律。
第8條
　　涉外民事關係的定性，適用法院地法律。
第9條
　　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外國法律，不包括該國的法律適用法。
第10條
　　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外國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者行政機關查明。當事人選擇適用外國法律的，應當提供該國法律。
　　不能查明外國法律或者該國法律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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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適用經常居所地法律。
第12條
　　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適用經常居所地法律。
　　自然人從事民事活動，依照經常居所地法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依照行為地法律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適用行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繼承的除外。
第13條
　　宣告失蹤或者宣告死亡，適用自然人經常居所地法律。
第14條
　　法人及其分支機搆的民事權利能力、民事行為能力、組織機構、股東權利義務等事項，適用登記地法律。
　　法人的主營業地與登記地不一致的，可以適用主營業地法律。法人的經常居所地，為其主營業地。
第15條
　　人格權的內容，適用權利人經常居所地法律。
第16條
　　代理適用代理行為地法律，但被代理人與代理人的民事關係，適用代理關係發生地法律。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委託代理適用的法律。
第17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信託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信託財產所在地法律或者信託關係發生地法律。
第18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仲裁機構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第19條
　　依照本法適用國籍國法律，自然人具有兩個以上國籍的，適用有經常居所的國籍國法律；在所有國籍國均無經常居所的，適用與其有最密切聯繫的國籍國法律。自然人無國籍或者國籍不明的，適用其經常居所地法律。
第20條
　　依照本法適用經常居所地法律，自然人經常居所地不明的，適用其現在居所地法律。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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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條
　　結婚條件，適用當事人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籍國法律；沒有共同國籍，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或者國籍國締結婚姻的，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
第22條
　　結婚手續，符合婚姻締結地法律、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的，均為有效。
第23條
　　夫妻人身關係，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籍國法律。
第24條
　　夫妻財產關係，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主要財產所在地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籍國法律。
第25條
　　父母子女人身、財產關係，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中有利於保護弱者權益的法律。
第26條
　　協議離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籍國法律；沒有共同國籍的，適用辦理離婚手續機構所在地法律。
第27條
　　訴訟離婚，適用法院地法律。
第28條
　　收養的條件和手續，適用收養人和被收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收養的效力，適用收養時收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收養關係的解除，適用收養時被收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
第29條
　　扶養，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主要財產所在地法律中有利於保護被扶養人權益的法律。
第30條
　　監護，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中有利於保護被監護人權益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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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
　　法定繼承，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動產法定繼承，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
第32條
　　遺囑方式，符合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遺囑行為地法律的，遺囑均為成立。
第33條
　　遺囑效力，適用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
第34條
　　遺產管理等事項，適用遺產所在地法律。
第35條
　　無人繼承遺產的歸屬，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產所在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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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條
　　不動產物權，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
第37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動產物權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法律事實發生時動產所在地法律。
第38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運輸中動產物權發生變更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運輸目的地法律。
第39條
　　有價證券，適用有價證券權利實現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有價證券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第40條
　　權利質權，適用質權設立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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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第42條
　　消費者合同，適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律；消費者選擇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或者經營者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
第43條
　　勞動合同，適用勞動者工作地法律；難以確定勞動者工作地的，適用用人單位主營業地法律。勞務派遣，可以適用勞務派出地法律。
第44條
　　侵權責任，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但當事人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侵權行為發生後，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法律的，按照其協議。
第45條
　　產品責任，適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權人選擇適用侵權人主營業地法律、損害發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權人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的，適用侵權人主營業地法律或者損害發生地法律。
第46條
　　通過網路或者採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的，適用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法律。
第47條
　　不當得利、無因管理，適用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當事人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發生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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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條
　　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和內容，適用被請求保護地法律。
第49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智慧財產權轉讓和許可使用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本法對合同的有關規定。
第50條
　　智慧財產權的侵權責任，適用被請求保護地法律，當事人也可以在侵權行為發生後協議選擇適用法院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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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百四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三十六條，與本法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本法。
第52條
　　本法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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